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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无法在法定期限披露定期报告 

及公司股票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完整和准确，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因公司无法在法定期限内披露2017年年度报告，公司股票将于2017年年度报

告披露期限届满后次一交易日（即2018年5月2日）起被实施停牌。 

 

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原定于2018年4月27

日披露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于2018年4月28日披露公司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

现公司无法在2018年5月1日前披露上述定期报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2014年修订）》规定，公司股票自2018年5月2日起停牌，现将相关风险

事项披露如下： 

一、重大风险情况说明： 

1、因公司无法在法定期限内披露2017年年度报告，公司股票将于2017年年

度报告披露期限届满后次一交易日（即2018年5月2日）起被实施停牌。 

2、若公司在2018年5月2日（含2018年5月2日）被实施停牌后的两个月内，

披露了2017年年度报告且公司2017年度净利润为负值或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无

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则公司股票将于年报披露当天起继续停牌，

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在继续停牌后十五个交易日内做出是否暂停公司股票上市的

决定。 

3、若公司在2018年7月2日前仍无法完成2017年年度报告的披露工作，则公

司股票将自2018年7月2日起复牌，同时将被继续实行退市风险警示。 



4、若公司出现上述事项3所述情形，但在2018年7月2日（含2018年7月2日）

复牌后的两个月内，披露了2017年年度报告且公司2017年度净利润为负值或被会

计师事务所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则公司股票将于年报披露

当天起停牌，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在停牌后十五个交易日内做出是否暂停公司股票

上市的决定。 

5、若公司出现上述事项3所述情形，且公司在2018年9月2日前仍无法披露

2017年年度报告，则公司股票将于9月2日起停牌，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在公司股票

停牌后十五个交易日内做出是否暂停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 

6、若公司出现上述事项5所述情形，且公司在2018年9月2日（含2018年9月2

日）停牌后、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做出是否暂停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前，披露了2017

年年度报告且公司2017年度净利润为负值或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无法表示意见

或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则公司股票将于年报披露当天起继续停牌，深圳证券交

易所将在继续停牌后十五个交易日内做出是否暂停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 

7、若公司出现上述事项5中公司股票被暂停上市的情形，且公司在暂停上市

后的两个月内，披露了2017年年度报告且公司2017年度净利润为负值或被会计师

事务所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股票将于年报披露当日继

续暂停上市。若公司暂停上市后首个年度报告显示公司净利润或者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为负值或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无法表示意见、否定意见或保留意

见的审计报告，则公司股票可能终止上市。 

8、若公司出现上述事项5中公司股票被暂停上市的情形，且公司在暂停上市

后的两个月内仍未能披露2017年年度报告，公司股票将可能被终止上市。 

二、无法在法定期限内披露定期报告的原因 

公司董事会一直高度重视年审机构的选聘工作，并在3月12日前主动联系多

家机构均因本公司现实情况复杂且关键股东意见不一致而被拒绝。公司董事会也

平等对待所有关键股东推荐的审计机构，也广开渠道接受股东之推荐。3月上旬，

二股东推荐大华所考察公司，大华所的审计方案建立在二股东“能尽快实现对被

审计集团的控制之下，尤其是财务控制和经营控制，否则会因审计范围受限而无

法实现预期的审计目的”。与此同时，大股东推荐了亚太所。由于公司无现金可

用，两大股东均表示其愿意支付由其所推荐的审计机构的审计费。2018年3月14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了《关于聘请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7年度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期间，亚太所负责

人拜访了二股东有关领导，之后亚太所向公司新提出要全款付清审计费用方可入

场。在大股东已支付约58万元近30%的费用情况下，公司董事会将前述议案交予

2018年4月4日召开的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获得通过。此后，公司董

事会也积极解决余款问题，但因公司现状而无法筹措资金；公司同时向大、二、

三股东等关键股东请求资金支援，二股东明确拒绝，其他股东没有表达态度。由

此审计机构迟迟不能进场，公司无法按期完成定期报告。至4月25日，公司大股

东向亚太所全额垫付审计费。同日，亚太所函复公司，拟于5月2日进场审计，并

计划6月28日出具审计报告。 

三、解决方案 

公司将全力配合审计机构的工作，尽早完成2017年年度报告和2018年第一季

度报告披露工作。 

四、披露时间安排 

公司争取在2018年6月28日前披露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和2018年第一季度报

告，但不排除最终无法实施既定安排，且直至因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定期报告被

暂停上市后两个月内仍然无法披露2017年年度报告而被终止上市的可能。 

公司现特向广大投资者致歉，并提请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一八年四月二十八日 




